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

“12·13”较大其他（窒息）迟报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2月13日14时54分许，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以下简称“瓦窑坡煤矿”）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
]施工密闭墙处发生一起较大其他（窒息）事故，造成3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582.9934万元。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未按规定时限上报，事故被迟报。
事故发生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局长黄锦生，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赵刚、常务副省长王晓先后就善后处置、事故调查、责任追究作出批示。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局长张巍、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李雄斌迅速作出安排部署，榆林市委书记张胜利、市长马月逢就救援救治、现场调查等工作作出安排。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总工程师曹佐勇、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赵化龙、榆林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杨向喜迅速赶赴现场了解事故情况，并传达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省政府及榆林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精神。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领导批示精神，2025年12月14日，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牵头，联合陕西省应急管理厅组织榆林市人民政府及榆林市能源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等部门，依法成立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12·13”较大其他（窒息）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下设技术（应急评估）组、管理组、综合组，并选聘3名专家参与，对该事故开展全面调查。同时，邀请榆林市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适时成立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2026年3月16日，榆林市监察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对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12·13”较大事故责任追究调查情况的报告》。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的要求，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技术认定及综合分析，结合事故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追责问责意见，查清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以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安全工作的措施意见。

经调查认定，瓦窑坡煤矿“12·13”较大其他（窒息）事故是一起因煤矿违规组织冒险作业、现场人员严重违章作业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迟报。

一、事故涉及单位基本情况

（一）瓦窑坡煤矿

1.基本概况
瓦窑坡煤矿位于府谷县县城以西约45km处，行政区划隶属府谷县新民镇管辖，乡镇煤矿。煤矿设计生产能力90万吨/年，截至事故发生前剩余可采储量1069万吨，剩余服务年限11.8年。2025年6月4日，瓦窑坡煤矿与陕西汉华矿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汉华公司”）签订《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安全生产整体托管合同》，将煤矿整体交由陕西汉华公司托管运营。
事故发生时，瓦窑坡煤矿为证照齐全有效的正常生产矿井。属低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中等”，现采4-3煤层属容易自燃煤层，煤尘具有爆炸危险性，无冲击地压、地热等其他灾害。
煤矿采用斜井多水平开拓，全井田共划分为两个开采水平，其中一水平开采2-2、3-3、4-3煤层，主水平布置在3-3煤层中，4-3煤层设有辅助水平；二水平开采5-2煤层（尚未开拓延伸）。一水平2-2、3-3煤层已回采结束，目前采掘活动集中在4-3煤层。事故发生前，井下布置有4104安装工作面1个采煤工作面和4105运输顺槽、4106运输顺槽2个掘进工作面，此外4103综采工作面已回撤结束，正在实施封闭作业。
2.股权构成及管理权变更情况
瓦窑坡煤矿于1989年11月23日设立，隶属新民镇人民政府，经济类型为集体分支机构（非法人）。2005年12月20日，新民镇人民政府、新民镇新城川行政村与时任煤矿法定代表人、矿长余海军签订长期承包经营合同，总承包费3300万元。经调查，承包费用以余海军、杨步雄2人名义共同出资，各持股50%。[
]
2021年7月之前，瓦窑坡煤矿由余海军负责经营管理；2023年12月，经余海军、杨步雄及时任矿长淡文军口头商议，该矿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淡文军。2024年4月，余海军、杨步雄、淡文军、白永强、张军义口头约定重新分配持股比例，其中余海军所代表50%股权由府谷县金海茂盛商贸公司[
]代表，杨步雄持股23%，白永强持股27%。截至事故发生前，瓦窑坡煤矿现场安全生产管理由白永强、淡文军具体负责，其余股东不参与管理。
3.复工复产情况

2025年6月4日，瓦窑坡煤矿承托单位变更为陕西汉华公司，随即停产并启动安全生产许可证重新申领工作。6月30日，该矿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7月9日，府谷县能源局组织对该矿开展复产复工验收。经府谷县政府分管领导、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7月17日，府谷县能源局印发《关于同意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复产的通知》（府能发〔2025〕147号），正式同意该矿恢复生产。

4.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分工情况

瓦窑坡煤矿（委托方）实行矿、部门两级管理模式，设安全监督科、技术管理科2个安全生产职能部室，配备管理人员11人。相关安全管理人员具体分工情况如下：实际控制人白永强、法定代表人淡文军同为煤矿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全面领导和管理煤矿的各项工作，对承托单位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安全监督负责人贺彦忠负责组织开展对承托方的安全监督考核等工作，兼任安全监督科科长；技术负责人白埃虎负责组织对承托方编制的设计、规程、措施的审查及现场工程质量监督等工作，兼任技术管理科科长。

瓦窑坡煤矿（委托方）未独立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与承托方管理人员共同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实际控制人白永强担任主任，法定代表人淡文军、承托方矿长王传勇担任副主任。
5.对承托单位管理情况
瓦窑坡煤矿（委托方）制定有《安全生产责任制（委托方）》，但无对承托单位相关管理制度。2025年4月10日，煤矿编制了《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委托方安全检查方案》，规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部门负责人、部门成员有职责入井检查，同时要做到“三必到、三走到”[
]。

自陕西汉华公司整体托管煤矿以来，瓦窑坡煤矿（委托方）共开展入井检查34次，发现问题隐患171条。12月份截至事故发生前，未组织入井检查。

6.应急管理情况
瓦窑坡煤矿编制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在榆林市能源局备案；与府谷县矿山救护队签订有《矿山救护协议》，约定府谷县矿山救护队向煤矿提供矿山救援服务；与府谷县新民镇医院签订了《医疗救护服务合同》。
（二）陕西汉华矿业工程有限公司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以下简称“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

1.基本概况

2025年7月8日，陕西汉华公司注册成立府谷分公司，其法定代表人由总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后平兼任。经调查，该分公司既无独立机构与人员配置，也未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实际仅承担日常财务、缴税等基础工作，并未参与瓦窑坡项目部的安全生产管理。
2025年6月18日，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提前印发通知，任命韦振军为瓦窑坡项目部项目经理[
]，瓦窑坡煤矿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全部由陕西汉华公司派驻的“五职矿长”具体负责。
2.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分工情况

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对瓦窑坡煤矿实行矿、科室（中心）、区队三级安全管理模式，下设安监科、通防科、调度应急指挥中心等8个科室（中心）和综采队、综掘队、通防队等6个区队。在册职工280人，其中：安全生产管理人员43人，专业技术人员20人，特种作业人员67人。

相关安全管理人员具体分工情况如下：矿长王传勇为矿井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矿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总工程师闫振广对矿井技术管理全面负责，是全矿安全技术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通防科、通防队等；生产副矿长田志强全面负责采掘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工作，分管调度应急指挥中心、综采队、综掘队等；安全副矿长曹保国负责监督全矿的安全管理，分管安监科；机电副矿长胡永录负责全矿的机电运输管理及智能化建设等工作，分管机电运输科、机电运输队。另设有生产、通防、安全、机电、地质、防治水6名副总工程师，具体负责各自领域技术管理工作。

通防科负责矿井“一通三防”技术管理以及现场监督检查落实情况，科长徐树泽[
]；安监科负责全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科长由安全副总工程师穆元武兼任；通防队具体负责“一通三防”设施、设备日常管理等工作，副队长孙延领负责全面工作。
3.4103回撤工作面采空区封闭情况
4103综采工作面自2025年4月启动回采作业，11月18日完成回采，11月30日完成设备回撤。回撤期间，为防止采空区气体涌出，经总工程师闫振广批准后，通防副总工程师庞占军安排通防队在4103回风顺槽一联巷[
]、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施工临时密闭墙。
11月12日，通防科技术员蔺亚杰编制完成《4103综采工作面采空区密闭方案及措施》，并经委托方、承托方、驻矿安全监督员共同审批通过。同日，向府谷县能源局上报了《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4103综采工作面采空区封闭施工申请报告》。

事故发生前相关工作开展情况：11月30日，4103综采工作面设备全部完成回撤；12月6日，通防队副队长孙延领安排完成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临时密闭墙施工，未安设“三管”[
]，密闭墙底部预留活砖可随时作为临时通风孔；12月8日，4-3煤一盘区主运大巷永久避难硐室主运大巷侧氧气传感器下限、二氧化碳上限报警后，矿方打开预留的通风孔，气体恢复正常，随后连夜组织施工4103运输顺槽临时密闭墙，并将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临时密闭墙预留的通风孔改为放水管；12月11日，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永久密闭墙里墙掏槽完毕；12月12日八点班，开始施工永久密闭墙里墙。截至12月13日事故发生前，永久密闭墙里墙中间距底板300mm处装有一根DN100钢管穿过临时密闭墙，钢管外带阀门，管内无水。
（三）陕西汉华公司
1.基本概况

陕西汉华公司成立于2017年6月，证照齐全有效，主要经营煤矿管理和技术服务、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等业务，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张后平，实际控制人韦正权。事故发生前，整体托管运营榆林市永乐煤矿有限公司、瓦窑坡煤矿2家煤矿。

2.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分工情况

公司设财务部、后勤部、综合部、办公室4个部室，常驻员工10人。实际控制人韦正权参与公司大额支出和重要事项的决策，不参与公司的日常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张后平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总经理宋超负责公司行政业务。经调查，陕西汉华公司未设置安全管理职能部门，也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仅建有总经理安全生产责任制，无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3.对瓦窑坡项目部管理情况
陕西汉华公司将瓦窑坡煤矿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全部交由派驻的五职矿长具体负责。仅张后平、宋超不定期到瓦窑坡煤矿项目部对项目经理、五职矿长出勤情况和后勤、物资采购等经营工作进行检查，但未组织开展过安全检查。
二、安全监管情况
府谷县能源局承担全县煤炭行业管理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职责，内设安全科、执法监督科等15个科室，并下设5个煤矿企业安全监管执法组分片负责辖区煤矿日常安全监管工作，其中执法一组负责瓦窑坡煤矿等14处煤矿的安全监管工作。

府谷县能源局向瓦窑坡煤矿派驻有4名驻矿安全监督员，并明确联系包保领导、联系包保人各1名。截至事故发生前，该局在2025年对该矿累计检查8次，发现隐患113条。事故发生时，该局执法一组正在对瓦窑坡煤矿开展执法检查[
]，期间有关人员未按分工要求对4103回撤工作面进行全覆盖检查。

府谷县能源局印发有《密闭墙管理制度》，自2025年11月25日瓦窑坡煤矿施工4103回风顺槽一联巷临时密闭墙至事故发生前，驻矿安全监督员到4103回撤工作面监督密闭墙施工4次，未在工作日志中记录任何问题；12月8日八点班12时09分，4-3煤一盘区主运大巷永久避难硐室主运大巷侧氧气传感器下限、二氧化碳上限报警，驻矿安全监督员未在工作日志中记录，也未将有关情况报告执法一组。
三、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过程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12月13日7时20分，通防队副队长孙延领组织召开八点班班前会，会上安排阮某钰、黄某根、张某生在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继续砌筑永久密闭墙里墙，田思刚完成4104回风顺槽安全监控电缆挂钩安装后协助砌筑密闭墙。

7时39分，阮某钰、黄某根、张某生入井。8时06分，3人到达作业地点开始砌筑永久密闭墙。9时20分，通风副总工程师庞占军、通防科科长徐树泽、通防科技术员蔺亚杰、安监科技术员任亚军及孙延领等人抵达现场开展检查工作。徐树泽利用多参数气体检测仪对临时密闭墙放水管附近的氧气浓度进行检测，结果显示约为6%；蔺亚杰则通过该放水管采集了采空区内的气样。9时32分，庞占军等5人结束现场检查并离开。升井后，蔺亚杰立即对采集的气样展开检测，结果显示：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临时密闭内的氧气浓度为3.7565%。11时20分许，蔺亚杰将检测结果的纸质版分别提交给王传勇、闫振广及庞占军审阅，但三人未采取任何处理措施。12时40分，田思刚到达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与阮某钰、黄某根、张某生共同施工密闭墙。阮某钰和黄某根砌墙、张某生搬砖、田思刚搅拌灰砂上料。当墙体左侧施工至2060mm、右侧1770mm时，阮某钰进入永久密闭墙里墙内砸开临时密闭墙孔洞安装观测管，张某生进入配合。片刻后，田思刚见张某生从墙内爬出摔落，便与黄某根到脚手架上一同往外拉阮某钰，施救过程中黄某根掉落墙内。田思刚感到头晕无力，跳下脚手架拖拽张某生未果，感觉呼吸不畅，便立即离开。

（二）现场应急响应及救援过程

14时56分，田思刚到达4-3煤一盘区水泵房，通过该处调度电话向调度室汇报有人晕倒，请求救援。14时58分，调度员范文昊通知井下带班矿领导闫振广查看情况，随后向矿长王传勇汇报了有关情况。15时10分，闫振广在4-3煤一盘区水泵房遇到田思刚，两人到达事故现场后憋气将晕倒在永久密闭墙外的张某生拖拽至新鲜风流处。

15时13分，王传勇、安全副矿长曹保国下井。抵达事故现场后，王传勇了解到密闭墙内还有另外两名工人晕倒，随即安排召集矿山救护队和医疗队进行救援工作，并安排工人接压风管道向现场供风。15时30分，调度室主任王鹏程联系府谷县矿山救护队新民中队请求到矿救援。15时41分，王鹏程通知召集本矿兼职救护队。15时53分，兼职救护队员集合完毕，入井救援。16时39分至45分，阮某钰、黄某根、张某生3人先后被兼职救护队员救出后运送升井。18时18分，黄某根被送至府谷县人民医院，经全力抢救无效，于19时10分宣告死亡。18时42分，阮某钰、张某生被送至府谷县中医医院，经全力抢救无效，分别于19时02分、19时05分宣告死亡。
（三）事故信息报告情况

15时30分，瓦窑坡煤矿调度室主任王鹏程联系府谷县矿山救护队新民中队召请救护队出动。15时31分，新民中队中队长赵学蕾向府谷县矿山救护队队长王兴忠汇报事故。15时34分、15时36分，王兴忠分别向府谷县能源局、陕西局救援指挥中心汇报事故情况。15时35分，矿长王传勇用手机向府谷县能源局副局长高继东报告事故。15时40分、15时47分，陕西局、省应急厅电话问询，王鹏程回复井下3人因窒息被困。16时10分、16时11分，调度员范文昊向府谷县、榆林市能源局报告事故。19时28分、19时38分，范文昊分别向陕西局、省应急厅报告被困人员已全部升井送医。22时01分，瓦窑坡煤矿有关调度人员通过陕西省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完成书面事故上报。21时01分至21时20分，府谷县能源局以书面传真形式报告陕西局、省应急厅、府谷县政府、榆林市能源局“经多次核实，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井下再无伤亡人员”。

（四）事故善后处置情况

12月23日，陕西汉华公司与3名遇难人员家属签订赔偿协议，遇难人员善后事宜处理完毕。

（五）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作业人员立即向附近人员求助、开展救援；接到事故召请后，府谷县矿山救护队、瓦窑坡煤矿兼职救护队响应迅速，未贻误抢救时机，未引发次生事故，完成救援任务。经公安机关调查、府谷县政府确认，当班入井134人，安全升井131人。

四、事故现场勘察情况

经现场勘察及痕迹认定，事故发生地点位于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施工密闭墙处（见图1）。现场设有一道临时密闭墙，墙体厚度300mm，距4-3煤一盘区回风大巷口12.5m；临时密闭墙上装有一根DN50钢管，距底板1.5m，钢管通过墙上的孔洞穿入密闭墙内侧，该孔洞呈不规则状，宽约200mm、高约300mm。因救援工作需要，该孔洞已被封堵；经勘察，该临时密闭墙的墙面、孔洞及周边区域存在漏风现象。

距4-3煤一盘区回风大巷口8.2m处设有一道未完工的永久密闭墙，墙体左侧施工高度为2.06m，右侧为1.77m；密闭墙中部距底板300mm处装有一根DN100钢管，该钢管穿过永久密闭墙，外部装有阀门，管内无积水。临时密闭墙的DN50钢管由该未完工永久密闭墙中部引出，两者通过管卡连接，连接处距底板1.5m。

12月13日事故后，府谷县救护队现场采样分析检测孔洞口气体浓度：氧气浓度4.89%、氮气浓度91.26%、二氧化碳浓度3.85%、一氧化碳浓度0.0004%、甲烷浓度0%；采样分析检测临时密闭墙与永久密闭墙之间气体浓度：氧气浓度5.95%、氮气浓度89.91%、二氧化碳浓度4.14%、一氧化碳浓度0.0004%、甲烷浓度0%。现场有施工密闭的材料、散落的工器具、自救器盖子、施工用管子等，有施救时布设的导风帘、压风管路，巷道支护完好，其他无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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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发生地点示意图

五、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及类别

（一）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经调查核实，本次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阮某钰，男，群众，汉族，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峦庄镇人；张某生，男，群众，汉族，山西省忻州市岢岚县岚漪镇人；黄某根，男，群众，汉族，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卡子镇人。三人均为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通防队普工）；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1986）等标准和有关规定统计，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82.9934万元。

（二）事故类别及等级

依据煤矿伤亡事故分类规定，本起事故为其他事故；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本起事故等级为较大事故。

六、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直接原因

矿方安排在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隔离采空区的临时密闭墙上砸墙捣孔安设观测管，未采取任何安全技术措施，工人违章在盲巷内作业，导致采空区气体涌出后2名人员缺氧窒息，造成事故；1人盲目施救，造成事故扩大。

（二）间接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

1.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

（1）盲目组织冒险作业。项目部领导层依法管矿意识严重缺失，重生产、轻安全，对安全生产工作缺乏最基本的敬畏之心。12月8日，4-3煤永久避难硐室主运大巷侧的氧气和二氧化碳传感器分别触发了下限和上限报警，管理层未能对采空区低浓度氧气和高浓度二氧化碳气体涌出可能引发的遇险事故风险保持警觉；12月13日事故发生之前，在获悉临时密闭内氧气浓度仅为3.7565%的情况下，矿长、总工程师及通防副总工程师均未采取任何应对措施，仍然盲目组织工人进行采空区临时密闭墙的砸墙捣孔作业，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2）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严重缺位。一是“关键少数”履职严重不到位，项目经理未参与煤矿安全生产的任何管理工作；新任命的通防科科长明确拒绝任职履职后，管理层未及时作出调整，导致通防科工作长期无人牵头负责。二是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未能实现全员覆盖，尤其缺失通防队专属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三是人员配置严重短缺，生产科、调度指挥中心等核心职能部室专业技术人员配备缺口较大；通防队原队长离职后，安排既无通防专业从业经历、又未取得《安全生产管理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的副队长主持工作；全矿仅配备9名持证安全员与9名持证瓦检员，且普遍存在资格证与岗位不匹配现象，其中遇难人员黄某根虽持有瓦检员特种作业证书，但实际却从事普工工种。四是双重预防机制形同虚设，针对隔离采空区临时密闭墙的砸墙捣孔作业，既未开展任何风险研判，也未纳入高风险作业范畴实施管控；施工永久密闭墙未进行风险研判；事故发生前，煤矿领导及安全管理人员虽已抵达现场开展隐患排查，但隐患发现数量为零，未发现盲巷作业、密闭墙漏风等重大安全隐患，也未及时制止作业并组织人员撤离。

（3）日常安全管理异常混乱。一是落实监管指令阳奉阴违。未遵照府谷县能源局《煤矿密闭墙管理制度》要求编制专项安全技术措施并报该局审批，擅自组织施工与启封密闭墙作业。二是技术管理乱象丛生。隔离采空区临时密闭墙施工及密闭墙砸墙捣孔作业均未依规编制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现场盲目施工人为形成盲巷；前期编制的《4103综采工作面采空区密闭方案及措施》存在缺陷、审批把关流于形式，未针对性制定盲巷作业通风措施，逐级审批环节未发现问题并及时修正；措施未进行学习贯彻，现场执行不到位；现场施工条件发生变化后，未及时对该方案及措施予以修订完善。三是现场作业杂乱无序。施工临时密闭墙隔离采空区时未预先设置“三管”，为后续永久密闭墙施工埋下重大安全隐患；盲巷作业缺乏有效通风及安全防护措施，未按规定携带多参数气体检测仪，作业流程彻底失控。四是现场安全监护完全缺失。砌筑永久密闭墙和对临时密闭墙砸墙捣孔作业期间，现场均无矿领导、安全监管人员监管及安全员、瓦检员全程监护。

（4）安全警示教育培训流于形式。一是职工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自保与互保意识薄弱，对盲巷作业及在隔离采空区临时密闭墙上砸墙捣孔这类高风险作业认知模糊、辨识不足。二是未依据本矿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的专项应急处置培训，现场第一目击人员缺乏安全保障措施便盲目施救，致使事故进一步扩大。三是自救器“盲戴”培训考核未做到全员覆盖，现场遇难人员均无培训记录，遇难人员遇险时均未使用自救器，后续现场非专业救援人员未使用自救器，无安全保障措施盲目施救。四是对2012年府谷县德丰煤矿同类型的“9·24”较大其他（窒息）事故的教训汲取不深刻，导致同类事故再次发生。

（5）应急响应与处置失当。一是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二是兼职救护队出动时仪器携带不全、未第一时间开展医疗急救。三是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时限上报，汲取通报煤矿事故迟报的教训不深刻，导致事故再次迟报。

2.陕西汉华公司
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不到位，存在明显的空心化运转问题。一是对承托煤矿日常安全监管缺位。实际控制人重收益轻安全，全然不参与公司日常管理，自承接瓦窑坡煤矿托管业务以来，公司将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完全推给项目部；公司层面既未将其纳入统一管理体系，也未开展有效的安全管理与监督，仅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不定期赴矿检查项目经理及五职矿长出勤情况以及开展后勤、物资采购等经营性工作。二是安全管理制度严重缺失，公司层面既未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也未制定针对托管项目的专项管理制度。三是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严重不健全，公司层面仅有10名员工，除财务、后勤、综合、办公室等非生产性岗位外，既无安全、技术等核心安全生产职能部门，也未配备任何专职安全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

3.瓦窑坡煤矿

（1）以托代管，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有名无实。一是“关键少数”履职不力，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未牵头组织相关人员对托管煤矿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重大灾害治理、采掘部署等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安全负责人贺彦忠、技术负责人白埃虎生产班入井率均未达到《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委托方安全检查方案》要求的40%。二是安全管理制度存在明显漏洞，缺少针对承托单位的专项管理制度，虽制定《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委托方安全检查方案》，但仅对入井检查作出笼统要求，未明确具体检查范围与标准。三是安全管理机构设置不规范，未独立设立安全生产委员会，而是与承托方项目部管理人员联合组建，导致主体责任边界模糊。

（2）一托了之，落实安全监督责任避重就轻。一是对承托单位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安全管理人员履职能力薄弱、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日常安全管理混乱等问题视而不见。二是隐患排查浮于表面、蜻蜓点水，未能及时发现盲巷作业、隔离采空区临时密闭墙砸墙捣孔作业等潜在的重大安全风险。三是对承托方编制的安全技术措施审核把关走过场、搞形式，针对盲巷作业未要求编制专项通风措施，且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这一疏漏。

（3）信息报送不及时、不规范。对事故报告流程不熟悉，接到承托单位事故报告后，未第一时间向有关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报告，导致事故被迟报。

4.府谷县能源局

（1）煤矿安全监管宽松软虚。一是安全风险研判不精准，对存在的风险“想不到”“看不到”。12月11日，执法一组对该矿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时，未按程序编制完成并报批检查方案，未将4103回撤工作面封闭列为检查重点，负责4103回撤工作面检查的人员未按分工方案要求实现全覆盖，仅对4103回风顺槽一联巷密闭处开展了检查；自11月25日施工4103回风顺槽一联巷临时密闭墙至事故发生前，驻矿安全监督员到4103回撤工作面监督密闭墙施工4次，未在工作日志中记录任何问题。二是发现问题的意愿、能力不强，对深层次问题“抓不到”“管不到”。截至事故发生前，府谷县能源局组织对该矿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检查8矿次，未发现该矿存在的委托、承托双方“关键少数”履职不到位、安全管理制度缺失、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等深层次、系统性风险隐患。三是内部监督不到位，规范执法“控不好”。虽制定有《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全过程监督办法》，但实际未按照职能职责实施，执法监督科未组织对执法组监管执法工作开展执法监督。

（2）联系包保、驻矿盯守职责履行不到位。一是县能源局执法一组和驻矿安全监督员对矿方编制的《4103综采工作面采空区密闭方案及措施》审批把关不严；督促煤矿落实《煤矿密闭墙管理制度》要求规范构筑密闭墙不到位；检查密闭墙期间，未发现临时密闭墙未留设“三孔”并安装“三管”、盲巷作业等问题。二是联系包保人员、驻矿安全监督员督促委托、承托双方落实各自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对委托、承托双方“关键少数”不履职、安全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未督促整改。三是未做到高风险作业紧盯不放，12月8日永久避难硐室处氧气、二氧化碳传感器分别触发下限、上限报警，驻矿安全监督员未在工作日志中予以记录，也未将该情况上报给执法组，联系包保人员对该情况失察。

（3）内部职责不清，监管内耗严重。一是现行煤矿安全监管模式与“三定”方案要求尚未完全匹配，局内设职能科室不参与安全检查，日常监管全部由各执法组执行，安全科、执法监督科等内设科室对执法组的监督指导作用未能得到发挥。二是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责任划分不清，“三定”方案与《府谷县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考核管理办法（修订）》不一致，实际操作中驻矿安全监督员的考勤由驻矿安监员管理科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却由各执法组承担。

（4）落实上级工作部署不坚决。一是对2025年10月24日全省托管煤矿安全管理工作会议要求落实有差距，未及时组织开展托管煤矿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排查，未能及时发现瓦窑坡煤矿委托、承托双方“关键少数”不履职和安全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二是对《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学习掌握不清，较大事故发生后，未能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将事故信息报送至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5.府谷县委、县政府

履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一是领导联系包保机制运行不畅。现有制度未明确县级联系包保领导到矿指导频次，联系包保内容泛化，可执行性不强；县级联系包保领导对瓦窑坡煤矿安全管理情况掌握不清。二是未有效监督检查府谷县能源局履行煤矿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对府谷县能源局现行煤矿安全监管模式与“三定”方案要求存在差距、落实上级部门工作部署不坚决、安全监管宽松软虚等问题未能及时予以解决。三是府谷县顺垣煤矿“12·8”火灾涉险事件后，府谷县政府被陕西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约谈，仍未引起足够警醒，导致一周内再次发生本次较大事故。

6.榆林市能源局

履行上级煤矿安全监管职责不认真。一是督促指导府谷县能源局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不到位，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的内生动力不足。二是在2025年11月3日受到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陕西省应急管理厅煤矿事故警示约谈后，防控煤矿事故工作开展不到位，2025年以来至本次事故，榆林市煤矿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6起、遇难9人，较往年大幅反弹、成倍“双上升”。

（三）事故性质

经调查认定，本次事故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且存在迟报。

七、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予追究责任人员（3人）

1.阮某钰，男，1986年10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通防队普工。安全意识淡薄，缺乏事故风险辨识能力，违章在盲巷内对隔离采空区的临时密闭墙砸墙捣孔作业，造成采空区低氧气体涌入，在缺氧环境下未采取有效自救措施，导致缺氧窒息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2.张某生，男，1974年10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通防队普工。安全意识淡薄，缺乏事故风险辨识能力，违章在盲巷内作业，在缺氧环境下未采取有效自救措施，导致缺氧窒息死亡。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3.黄某根，男，1975年4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通防队普工。安全意识淡薄，缺乏事故风险辨识能力，未采取防护措施盲目施救，导致缺氧窒息死亡，事故扩大。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

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移送司法处理人员（8人）

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4人）

1.孙延领，男，1977年3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通防队副队长，负责通防队安全生产全面工作。未正确履行岗位职责，不具备通防安全管理履职能力，日常管理过程中对密闭墙施工安全风险辨识和管控不足，在事故发生前到达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现场存在盲巷作业、密闭墙漏风、采空区低氧、作业人员未携带多参数气体检测仪、施工现场无专人监护等安全隐患，未制止作业，仍然组织施工密闭墙；对通防队职工安全培训流于形式，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组织冒险作业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2.庞占军，男，1974年4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通防副总工程师，负责矿井通风、防治瓦斯、煤尘、防灭火及地面消防的技术安全管理工作，是矿井通防技术管理的具体负责人，直接管理通防科。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安全技术措施审批把关不严、监督执行不到位，导致人为形成盲巷；12月8日永久避难硐室氧气传感器下限报警，12月13日当天事故发生前临时密闭内氧气浓度低的检测报告，均未引起其高度重视仍盲目组织冒险作业；事故前带队现场检查不认真，对现场存在盲巷作业、密闭墙漏风、作业人员未携带多参数气体检测仪、施工现场无专人监护等安全隐患未察觉，未制止作业并撤出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组织冒险作业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3.闫振广，男，197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总工程师，对矿井技术管理全面负责，是全矿安全技术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通防科、通防队等。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技术管理混乱，密闭墙施工方案措施审批不严、监督执行不力，对分管科室、区队现场随意施工失察，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12月8日永久避难硐室氧气传感器下限报警，12月13日当天事故发生前临时密闭内氧气浓度低的检测报告，均未引起其高度重视仍盲目组织冒险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组织冒险作业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4.王传勇，男，1975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矿长，矿井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本矿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管理人员配备不足，双重预防机制形同虚设，日常安全管理异常混乱，职工安全警示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未按规定时限上报，应急响应与处置严重失当，对事故迟报负有直接责任。
事故发生后，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组织冒险作业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陕西汉华公司（2人）
5.宋超，男，1979年12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行政业务。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对托管煤矿日常安全监管缺位。安全管理制度严重缺失，未将托管煤矿纳入统一管理，未对托管煤矿进行安全管理和监督，将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全部下压至项目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6.张后平，男，1971年3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全面负责公司的日常安全生产经营管理。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对托管煤矿日常安全监管缺位。安全管理制度严重缺失，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严重不健全，未将托管煤矿纳入统一管理，未对托管煤矿进行安全管理和监督，将日常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全部下压至项目部，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瓦窑坡煤矿（2人）

7.淡文军，男，1986年6月出生，群众，瓦窑坡煤矿法定代表人，全面领导和管理煤矿的各项工作，对承托单位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未牵头组织对承托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对瓦窑坡煤矿一托了之、以托代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时限上报，对事故迟报负有直接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8.白永强，男，1987年2月出生，群众，瓦窑坡煤矿实际控制人，全面领导和管理煤矿的各项工作，对承托单位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未牵头组织对承托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对瓦窑坡煤矿一托了之、以托代管，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时限上报，对事故迟报负有直接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以上人员待公安机关依法依规处理后，由所在单位及党组织给予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建议给予王传勇、宋超、张后平、淡文军4人政务撤职处分，自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三）建议给予纪律处分及行政处罚的企业人员（9人）

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5人）

1.蔺亚杰，男，1993年3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通防科技术员，负责日常通风专业隐患排查、安全技术措施编制等工作。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根据现场情况变化修订《4103综采工作面采空区密闭方案及措施》，造成现场出现盲巷作业；在事故发生前到达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现场存在盲巷作业、密闭墙漏风、采空区低氧、作业人员未携带多参数气体检测仪、施工现场无专人监护等安全隐患，未制止作业并撤出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陕西汉华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28242元）34%的罚款，即罚款43602元。

2.任亚军，男，出生于1986年1月24日，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安监科技术员，负责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开展安全大检查并督促整改落实等工作。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在事故发生前到达现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现场存在盲巷作业、密闭墙漏风、采空区低氧、作业人员未携带多参数气体检测仪、施工现场无专人监护等安全隐患，未制止作业并撤出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陕西汉华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52062元）33%的罚款，即罚款50180元。

3.徐树泽，男，198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通防科科长（本人虽明确拒绝，自认为实际未履行通防科科长职责，但曾代表通防科对安全技术措施审批签字），负责通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验收等工作。拒不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井下密闭墙施工情况掌握不清，12月13日现场检查时未发现盲巷作业、密闭墙漏风、作业人员未携带多参数气体检测仪、施工现场无专人监护等安全隐患，未及时制止作业并撤出人员，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由陕西汉华公司给予其开除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27095元）36%的罚款，即罚款45754元。

4.穆元武，男，1972年11月生，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安全副总工程师兼安监科科长，负责全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及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日常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职工安全警示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对高风险作业研判不到位，事发当班未安排安检员到现场监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由陕西汉华公司给予其开除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98524元）35%的罚款，即罚款34483元。

5.曹保国，男，1974年5月生，群众，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安全副矿长，负责监督全矿的安全管理，分管安监科。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督促安监科开展日常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职工安全警示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参照《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政纪处分暂行规定》第十二条、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由陕西汉华公司给予其开除处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建议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225806元）38%的罚款，即罚款85806元。

陕西汉华公司（1人）

6.韦正权，男，1977年2月出生，群众，陕西汉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履行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重收益、轻安全，将公司日常管理全权交由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张后平代其履行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建议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13527元）60%的罚款，即罚款68116元。
瓦窑坡煤矿（3人）

7.白埃虎，男，1973年8月出生，群众，瓦窑坡煤矿技术副总工程师兼技术管理科科长，负责组织对承托方编制的设计、规程、措施的审查及现场工程质量监督等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对承托方编制的安全技术措施审核把关不严，对存在的盲巷作业未编制通风措施，未发现并及时纠正；日常安全检查走过场，生产班入井检查率达不到《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委托方安全检查方案》要求，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瓦窑坡煤矿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23250元）34%的罚款，即罚款41905元。

8.贺彦忠，男，1971年12月出生，群众，瓦窑坡煤矿安全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监督科科长，负责组织开展对承托方的安全监督考核等工作。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职责，日常安全检查走过场，生产班入井检查率达不到《府谷县新民镇瓦窑坡煤矿委托方安全检查方案》要求；隐患排查不深入、不彻底，未发现盲巷作业、隔离采空区临时密闭墙砸墙捣孔作业等可能存在的重大安全风险，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建议瓦窑坡煤矿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三十六条之规定，建议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并处上一年年收入（2024年度年收入135117元）34%的罚款，即罚款45940元。

9.余海军，男，1969年12月出生，群众，瓦窑坡煤矿主要股东之一，参与决策聘任变更煤矿法定代表人、安排任用煤矿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和选定不具备能力的承托单位陕西汉华公司，公安机关已另案处理。
以上企业人员纪律处分由府谷县能源局负责监督落实，并严格按照处分影响期进行管理。
（四）建议给予政务处分的公职人员（9人）

府谷县能源局（6人）
1.杨小元，男，1986年12月出生，群众，府谷县能源局派驻瓦窑坡煤矿驻矿安全监督员小组长，负责该矿日常安全监督工作。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失职，驻矿盯守职责履行不到位，对矿方编制的密闭方案措施审批把关不严，督促煤矿落实《煤矿密闭墙管理制度》不到位；督促委托、承托双方落实各自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12月8日，永久避难硐室处氧气下限、二氧化碳上限报警，未在工作日志中予以记录，也未将该情况上报给执法组；自11月25日施工4103回风顺槽一联巷临时密闭墙至事故发生前，组织驻矿安全监督员到4103回撤工作面监督密闭墙施工4次，未在工作日志中记录任何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府谷县人社局对其予以解聘。

2.张国平，男，1980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府谷县能源局执法一组组员，瓦窑坡煤矿包保联系人。履行安全监管、联系包保职责失职，督促委托、承托双方落实各自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对瓦窑坡煤矿12月8日永久避难硐室处氧气下限、二氧化碳上限报警失察；日常执法检查不到位，工作不实不细，12月11日对该矿检查期间未按分工要求做到4103回撤工作面全覆盖，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府谷县监委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建议府谷县能源局将其调离执法工作岗位。
3.王在清，男，1979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府谷县能源局执法一组组长。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对驻矿安全监督员、执法一组组员日常安全管理缺失，监管执法不认真、不规范，对瓦窑坡煤矿存在的风险隐患研判不到位，未将4103回撤工作面封闭列为检查重点；未及时组织对瓦窑坡煤矿开展托管煤矿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排查，对该矿委托、承托双方“关键少数”不履职、安全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失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府谷县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

4.赵鹏珍，男，1978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府谷县能源局三级主任科员、瓦窑坡煤矿包抓领导，分管执法一组。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未及时组织对辖区煤矿开展托管煤矿安全管理情况重点排查，对瓦窑坡煤矿承托双方“关键少数”不履职、一托了之以托代管、安全管理混乱等突出问题失察；督促辖区驻矿安全监督员、执法一组履职尽责不到位，所分管辖区安全监管执法宽松软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府谷县监委给予其政务降级处分。
5.高继东，男，197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府谷县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负责全县煤矿安全监管及安全生产标准化、行政执法监督等工作，分管安全科、执法监督科。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督促联系包保、驻矿盯守职责履行不到位，执行《煤矿安全监管执法全过程监督办法》不力，对执法组执法监督未有效开展，导致执法宽松软虚现象长期存在，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较大事故发生后，在府谷县能源局主要负责人安排其按规定上报事故信息后，仍未在规定时限内将事故信息报送至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对事故迟报负有主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府谷县监委给予其政务记大过处分，建议府谷县委、县政府按程序免去其县能源局副局长职务。
6.贺小永，男，197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府谷县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主持能源局全盘工作。未认真履行岗位职责，未能有效统筹全局煤矿安全监管力量，内设科室、执法组职责划分及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责任划分不清，落实上级工作部署不坚决，推动解决监管能力不足问题进展慢，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较大事故发生后，未能严格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将事故信息报送至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对事故迟报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建议府谷县监委给予其政务记大过处分。
府谷县级领导（3人）
7.陈昊，男，1979年6月出生，无党派人士，府谷县副县长，2025年9月5日至12月15日代管县能源局工作。未有效监督、检查府谷县能源局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府谷县顺垣煤矿（普通合伙）“12·8”火灾涉险事件后，被陕西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约谈，仍未引起足够警醒，举一反三、汲取教训不足，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由榆林市监委对其予以诫勉。
8.高勇，男，1975年3月出生，无党派人士，府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联系包保瓦窑坡煤矿县级领导。未认真履行煤矿安全督导检查职责，对煤矿督导检查不到位，对瓦窑坡煤矿安全管理情况掌握不清，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由榆林市监委对其责令检查。

9.丁炜，男，197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府谷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2025年5月20日至2026年1月20日分管县能源局工作（2025年9月5日至12月15日，受组织安排外出学习培训），未有效监督府谷县能源局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责，对府谷县能源局现行煤矿安全监管模式与“三定”方案要求存在差距、安全监管宽松软虚等问题未及时予以解决，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建议由榆林市监委对其进行谈话提醒。

事故调查期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会同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先后召开全省煤矿安全警示教育会、瓦窑坡煤矿“12·13”较大其他（窒息）迟报事故分析会，已对府谷县政府主要领导、榆林市能源局主要负责人警示约谈，对榆林市政府分管领导约谈提醒。
（五）对事故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陕西汉华公司作为瓦窑坡煤矿的承托单位，公司空心化运转，落实现场安全管理责任不到位，现场盲目组织冒险作业，导致发生一起较大其他（窒息）事故且迟报，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八条第六项及《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建议罚款人民币500万元。

依据《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项规定，建议将陕西汉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韦正权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

建议府谷县能源局依据《陕西省应急管理厅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托管煤矿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陕应急函〔2025〕613号）要求，依法依规对陕西汉华公司予以清退托管瓦窑坡煤矿；建议由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取消陕西汉华公司在陕西境内托管煤矿资格。
2.瓦窑坡煤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到位，对煤矿一托了之、以托代管，发生一起较大其他（窒息）事故且迟报。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八条第六项及《煤矿安全监管监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建议罚款人民币500万元。

依据《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项之规定，建议将瓦窑坡煤矿及其实际控制人白永强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

事故发生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已依据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的规定，责令瓦窑坡煤矿停产整顿，建议由陕西省应急管理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未完成智能化改造前不得恢复生产。
3.府谷县能源局安全监管宽松软虚，对驻矿监督员管理不到位，煤矿安全生产包联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煤矿监管工作存在漏洞，未对瓦窑坡煤矿进行有效监管，导致“12·13”较大其他（窒息）事故发生且迟报，责令其分别向府谷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4.府谷县委、县政府未认真履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贯彻落实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力，导致“12·13”较大其他（窒息）事故发生，责令其分别向榆林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5.榆林市能源局未认真履行上级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督促指导各县（区、市）煤矿监管部门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2025年辖区煤矿事故起数、死亡人数较往年均有大幅上升，责令其向榆林市委、市政府作出书面检查。

八、事故防范措施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地方党委、政府、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和各煤矿企业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要深刻认识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严峻性，彻底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正确处理好安全生产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深度剖析本地区、本部门、本企业内部存在的深层次、老大难问题，制定并实施行之有效的硬措施，切实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杜绝同类型事故反复出现，坚决筑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

（二）规范矿井整体托管，全面夯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各煤矿企业要深化学习理解《煤矿整体托管安全管理办法（试行）》《陕西省应急管理厅、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矿托管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对现有整体托管模式进行全面梳理，进一步明确委托方和承托方在安全生产中的具体权责界限，强化责任落实机制，确保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得到切实履行。承托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和安全管理能力，严禁以整体托管为名，行违规分包和转包之实。要加强托管过程监管，坚决杜绝以包代管、包而不管、一包了之的现象，有效防范安全管理漏洞，保障煤矿生产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三）健全责任体系，强化安全风险管控。严格落实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委托方与承托方的安全生产职责划分，双方须签订内容翔实、权责清晰的安全管理协议，杜绝“一托了之、以包代管”现象。煤矿企业应按规定建立健全覆盖全员、全过程的安全管理体系，配齐配强具备相应资质和经验的安全管理人员，明确各层级、各部门、各岗位的安全职责，形成“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岗岗有责”的闭环责任链条。特别是要将高风险及关键环节作业的安全责任逐一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和人员，确保每一项作业都有明确的安全责任主体。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巡查，对违规施工、隐患排查整改不力、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等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切实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处。
（四）强化技术管理工作。规范技术方案编制要求，针对采空区密闭墙施工、通风系统调整、密闭墙启封等关键环节，须编制专项技术方案及安全技术措施，明确技术参数、施工流程、风险管控要点及应急处置预案；方案编制应紧密结合现场条件、通风状况等实际情况，从严审核、严格把关；若施工条件发生变化，须及时对方案进行变更、审核，并组织学习贯彻落实。
（五）强化密闭墙管理工作。必须制定采空区永久密闭墙设计施工标准，严格落实“一工程一措施、先措施后施工”要求，坚决杜绝无设计、无措施组织施工的行为；密闭墙施工需经矿领导组织验收，严格执行开工前验收制度；施工过程中要按规范留设观测孔、措施孔及放水孔；竣工后需再次组织验收，通过现场检查与测试，确保密闭墙质量达标。
（六）提升人员素养，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定期开展有毒有害气体中毒、窒息事故专项应急演练，确保从业人员熟练掌握自救器使用方法，具备基本的自保互保能力；规范兼职救护队建设，配齐人员与仪器设备，强化医疗急救技能培训，确保事故发生后能够第一时间科学高效施救；严格落实事故报告制度，坚决杜绝迟报、漏报现象。
（七）强化属地安全监管，提升监管执法效能。府谷县委、县政府要对现有煤矿安全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梳理，强化执法监督考核，优化联系包保制度，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不断提升监管执法人员履职能力、履职意愿。市、县各级监管部门要聚焦如何破除“五不”问题开展工作，进一步明确内设科室、执法组职责及驻矿安全监督员管理主体部门，督促驻矿安监员严格执行“十必须”“十到场”“十到位”等规定，充分发挥驻矿盯守作用，确保作业前措施到位、作业中监护到位、异常情况应急准备到位，坚决杜绝冒险作业和盲目施工行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动态分析研判辖区内煤矿的安全风险，强化执法计划针对性，聚焦密闭墙施工、采空区管理等重点环节，采取“穿透式”检查，严查隐患排查流于形式、执法“宽松虚软”等问题。
[�]煤矿将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称作4103回风顺槽，以下规范统称为4103回风顺槽回风联巷。


[�] 其中，余海军所持50%股份中，其本人实际占股14.73%，其余35.27%股份来自另外42名投资人；杨步雄所持50%股份中，其本人实际占股23%，其余27%股份为白过关所有。


[�] 张军义为法定代表人


[�] 三必到：情况变化现场必到、存在重大隐患必到、问题最多管理差现场必到。三走到：生产新扩区、新采区、新工作面要走到，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现场要走到，最远的作业地点要走到。


[�] 实际仅负责税收及项目部后勤保障、设备采购工作。


[�] 陕西汉华府谷分公司瓦窑坡项目部下有任命文件任命，但其本人拒绝履职。


[�]煤矿将4103回风顺槽一联巷称作4103回风顺槽联巷。


[�] 观测管、措施管和放水管。


[�] 12月11日入井检查，12月12日至事故发生前因雨雪道路封闭未到矿开展后续检查。











